
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

接受捐款植樹或養護認養申辦說明

一、依據：「農業部接受捐款執行認養植護樹與陸域野生動物保育及森林保護

作業要點」(附件1)。

二、 目的：與民間團體及企業共同推動韌性坡地，強化工程周邊地區或緊鄰之

邊際土地營造緩衝綠帶，兼顧防災功能、營造多樣性生態環境及增加碳匯，

藉以達成農業部門2040淨零排放目標，為地球環境盡一份心力。

三、辦理流程：

(一) 申辦人(或企業團體)主動洽詢本署或各分署辦理工區媒合。

(二) 經媒合之申辦人(或企業團體)請依申請流程(附件2)提送申請書及契約書

(範本如附件3、4)，送件後由本署各分署審查申請單位資格及書件內容

合格後，簽訂認養契約，捐款款項匯入指定捐款帳戶並提供匯款證明。

(三) 緩衝綠帶植樹作業原則選擇適宜季節，並視需要辦理植樹或認養相關活

動。申辦人(或企業團體)如需植樹或養護相關成果資料，由本署彙整年

度成果後提供。

(四) 依公益勸募條例相關規定，每6個月定期公布捐款植樹或養護名單、用

途 及 金 額 於 農 業 部 農 村 發 展 及 水 土 保 持 署 全 球 資 訊 網

(https://www.ardswc.gov.tw)。


